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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非终字〔2024〕1968-2 号

申请人：唐承飞，男，苗族，1986 年 7 月 1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锐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敦丰路 79 号 401 房自编之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育全。

委托代理人：林瑞娜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唐承飞与被申请人广州锐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唐承飞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林瑞娜到庭参加庭审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

104594 元。申请人本案共提出 2 项仲裁请求，另有 1 项请求涉

及终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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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我单位根据《劳

动合同》第十条 10.4.3 第四点的相关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。申

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向公司申请借款 33277.93 元，我单位

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支付至申请人银行卡内，其中经过再三核

实和确认属于个人报销部分仅 1810.61 元，其中 31467.32 元属

于申请人代表公司前往政务中心缴纳2021年 1月至 4月租赁税

费，但该笔费用申请人实际并未缴纳也未提供已缴纳的回单，

公司已针对这部分未归还借款多次向申请人进行催款，也一直

在向申请人要求配合提供相关凭证，申请人一直不予配合，造

成该笔借款至今未归还。申请人存在个人借款未清账事实。申

请人本人至今也无法提供相关证明其已经还款证据。报销个人

借款主要是由于申请人在提报借款单时填写的报销事由为报销

个人借款，单据审批完成之后直接推送至司库出纳打款，于是

跟银行回单用途备注一致。在我单位提供的证据 2 借款单审批

流程中财务的审批备注中均可证明为个人报销部分仅 1810.61

元，其中 31467.32 元属于借款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申请人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岗位为

店长，每周工作 6 天，每天 9:00 至 18:00 上班，中午有就餐时

间，指纹打卡考勤，每月 15 日左右通过公司银行账户发放上个

月工资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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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，应支付其违法解除

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。申请人还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 7471

元。申请人提交《劳动合同》《合同解除协议书》《上岗协议》

《店长备用金交接表》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群聊天记录、银行

转账明细详情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《劳动合同》载明合

同期限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劳动报酬为

3000 元/月，“第十条 劳动合同的终止……10.4 乙方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（甲方不需承担任何补

偿或赔偿责任……10.4.3 乙方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对甲方利

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：……④侵占、挪用甲方资金和财产，或收

取客户商业贿赂，达 500 元以上者”落款甲方处有被申请人名

称字样的盖章，落款乙方有申请人的签名；《上岗协议》载明申

请人在被申请人从事四星店长，岗位津贴 3100 元/月，落款处

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的盖章和申请人的签名；《合同解除协议

书》载明申、被双方协商一致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解除劳动关

系，并列明 2023 年 12 月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数额等内容，落款

处未有申、被双方签名或盖章；《店长备用金交接表》载明申请

人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进行离职交接；申请人与其直属上司鞠

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对方发送“门店各项

业务你这边不需要协助，你只需打卡，闲着就好。谢谢！”“随

便你喜欢就好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只要我还是安歆的员工，还在职

一天，我就会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。如果领导有异议，麻烦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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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部以书面形式告知我”；银行转账明细详情载明被申请人

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向申请人转账工资的记录。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提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主张

因申请人有 31467.32 元借款未清缴，违反双方签署的《劳动合

同》第十条 10.4.3 第④条规定内容，其单位系合法解除，不应

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或赔偿金。被申请人还主

张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月平均工资 7545.29 元。被申请人提交

企业微信聊天记录、企业微信群聊天记录、邮箱截图、网上银

行电子回执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申请人与张某某的企业

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2022 年 9 月 13 日申请人向对方发送“广州

区域个人借款明细”文件截图并发送“？这个为什么是我欠款，

早就已经冲销了好吧”“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”，对方回复“就

是因为没有冲销所以才发出来”，2023 年 12 月 8 日对方发送“老

唐，你这笔借款用于缴纳 21 年 1-4 月的租赁税，因为你一直没

有拿票抵冲所以个人借款是一直在挂着，另外一个问题是前两

个月鞠姐去缴纳租赁税，她缴纳的是 2021 年 1 月-2023 年 8 月

这个周期的，为什么税局需要重复缴纳 2021 年 1 月-4 月的税

款？所以需要你这边提供当时缴纳的凭证，不然我没法根据凭

证去税局核实，麻烦你有空今天处理一下这件事哦”并发送 NC

系统借款单系统截图，该截图显示：收支项目 1 个人借款，事

由 补店长之前垫付的租赁税，金额 1810.61 元，自定义项 21

店长垫付租赁税的金额，详情看附件说明；收支项目 2 个人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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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事由 缴纳 21 年 1-4 月租赁税，金额 31467.32 元，自定

义项 21 因只能刷卡或现金到政务中心缴纳，故多退少补，每

月租赁税为 7866.83 元，申请人回复“啊，我之前都说了，那

是以前把我 NC 里的已完成的借款那些重新驳回又要我提交导

致的”“实际是已经完成了的，票据也提交了的呀，那几个月我

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我解款”“那时候鞠姐和我一起去街道沟

通就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了，当时是柳菲也知道的，她没交接吗”

并发送昵称“一德路租赁税沟通小组”企业微信群聊天记录，

该记录载明 6 月 13 日申请人发送“@柳菲 现在租赁税的缴费区

间 2021.1-2023.6,柳菲你这边有和公司申请这个费用，通过了

吗？”“如果通过的话，我希望是由财务这边来交，毕竟数额大，

而且之前我停缴的时候有和广州财务说，之后由财务缴纳，避

免后期出现什么还款问题”等内容；邮箱截图载明：2022 年 9

月 13 日晚上 7：19 张某某向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员工发送“附件

为个人借款明细，请于 9 月 25 日之前走 NC 系统还款流程”，申

请人当天晚上 9：19 回复“收到，我记得是已经冲销了的，但

时间太久不是很能确认，明天查询发票等记录后再与你核对”，

2023 年 12 月 14 日人事林瑞娜发送邮件要求申请人 12 月 17 日

前归还借款31467.32元并通知暂缓发放申请人2023年 11月薪

资；12 月 19 日林瑞娜通过邮件再次要求申请人按照催款函要

求归还借款或提供实际的借款用途是属于公用并提供相关凭证

的内容，并附上借款单及银行电子回执，并发送“未归还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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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的再次催款通知函”，要求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

归还借款，其中借款单载明借款人唐承飞，借款人、支付单位

和费用承担单位均为广州市胜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备注报销

个人借款，收支，银行电子回单载明“广州市胜诩企业管理有

限公司”向申请人转账 33277.93 元，用途“报销个人借款”，

申请人回复“我对 202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发来的邮件‘未归还

公司借款的再次催款通知函’所述内容提出严重抗议……所谓

借款，我已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邮件进行过回复，这里引用原

内容：‘关于 2021 年 3 月有一笔金额为 33277.93 元是我个人向

公司的借款，对此我提出严重抗议！这笔款项是属于我工作期

间正常报销所得（2021 年 3 月 29 日银行汇款回单已做报销个

人借款用途足以证明这一事实，2022 年 9 月份也与财务部同事

沟通清楚，此前我已按照公司规定办理报销手续，与财务平

账……’为配合公司裁员计划，本人最终也做了让步让利同意

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，目的是好聚好散。但自公司于 2023

年 11 月中旬开始与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以来，某些人在解除劳

动合同支付薪资和经济补偿金方案上和条件上反反复复，现今

不仅以上述莫须有的理由不予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，同时又

通知我不能上岗并要求我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……”等内容，

12 月 20 日申请人向林瑞娜发送邮件称“首先再和财务之前的

沟通中，我就有说过该笔费用是属于报销给我的，不存在归还

什么，你们可以要财务去核实。其次同样的问题我将不再回复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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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 月 21 日人事林瑞娜向申请人邮箱发送解除劳动合同

通知书，该通知书解除理由载明过失性解除，事由为申请人 2021

年 3 月 24 日向被申请人借款 33277.93 元，经核实属于个人报

销部分仅 1810.61 元，其中 31467.32 元属于应缴纳租赁税，但

实际申请人并未进行缴纳，亦未归还借款，经多次催款，申请

人均未能提供相关凭证，且不予配合，造成借款未归还，该行

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第七章奖惩制度

中第四条惩处 4.4 中第二十五条挪用、侵占公司资产或财务的，

达 500 元以上者，视为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并对公司利益造

成重大损害，给予辞退处分；2023 年 8 月 3 日开具的（211）

粤税现 02310460 号税收缴款书发票载明税款所属时期为 2021

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，实缴金额 117195.07 元，含滞纳金共

28658.77 元。申请人对上述除税收缴款书发票外的证据真实性

均予以确认，但辩称被申请人所述的 31467.32 元借款实际系其

报销款，并非借款，其不应予以退回，对税收缴款书发票的真

实性不予确认，辩称其并未经手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双方对申

请人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存有争议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支付申请人的工资情况负

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，应承

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之月平均工资。

其次，本案双方劳动关系系被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故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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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解

除劳动关系的，应对解除事由承担举证责任。被申请人虽主张

借款单所载 31467.32 元系申请人借支用于缴纳租赁税的款项，

申请人实际未缴纳且未归还，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，若该

款项系缴纳租赁税的费用，则申请人不会在事后与柳菲及鞠某

关于该期间租赁税的缴纳再次进行沟通，被申请人虽主张借款

单中的该 31467.32 元款项系借款，但申请人已多次明确告知系

报销款，并非借款，且经本委核算税收缴款书发票所载明的实

缴金额扣除滞纳金折算后每月租赁税与借款单所列明数额亦不

相符，加之该款项若未进行相关流程报销，被申请人在长达一

年半时间未有财务相关人员向申请人催收该借支款项，亦于常

理不合，故因被申请人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单位主张的该

款项系缴纳租赁税而申请人未予以缴纳，其单位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。鉴于被申请人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申请人

存在侵占公司财产达 500 元以上的情形，故其单位以申请人侵

占公司资产违反《劳动合同》《员工手册》相关约定为由解除双

方劳动关系，系属违法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112065 元（7471 元×7.5 个月

×2 倍）。最后，申请人本案请求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，但

因经济补偿与赔偿金同属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范畴，故被申请

人无须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，但应支付申请人上述赔偿金。现



- 9 -

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104594 元，系申请人对自身权利

的自主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申请人的另 1 项仲裁请求因涉及终局裁决，根据《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本委已另行作出穗海

劳人仲案终字〔2024〕1968-1 号仲裁裁决书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

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

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

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104594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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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四年四月十日

书 记 员 李慧娜


